投诉审查结果告知书（参考格式）

  建招投审〔   〕  号

投诉人名称：
你（单位）关于（项目名称）的投诉书，已于年月日收悉。经审查，结果如下：
一、投诉事项符合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七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之有关规定，决定予以受理。
二、投诉事项，依据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第   项之有关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三、投诉事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，请按照《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之有关规定，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。
特此函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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